
永德县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

为积极主动应对旱情，增加库塘蓄水、降低森林火险等级、

有效消减冰雹灾害，永德县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县

境内择机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

《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》和《云南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》

有关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作业时间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作业区域

永德县德党镇马乃山防雹固定作业点、大山乡忙兑甘露塘防

雹固定作业点、班卡乡忙东防雹固定作业点，永康小麻栗流动作

业点、德党镇落水坝流动作业点。

三、作业方式

采用地面火箭作业（固定作业点或作业车），火箭弹型号

JFJ-1A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由于弹药为火工品，作业具有一定危险性，在实施作

业时，在距离火箭作业点半径 200 米范围内禁止非人工影响天气

作业人员进入和从事其他活动。

（二）因我县地形复杂，在无作业条件的区域，有可能出现

局地冰雹灾害，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。

（三）正常情况下，火箭弹发射后在空中爆炸，弹头、弹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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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自毁形式撒落地面，但因生产工艺或弹药本身原因（如受潮），

作业中可能出现火箭弹未爆炸而落地的意外情况，擅自处理该火

箭弹及可能发生火箭弹爆炸，从而引发意外事故。因此，在作业

区域内，群众若发现有落地未爆炸的火箭弹（或残骸），不能擅

自拆卸和带走，或因火箭弹下落造成的意外事件，应立即报告当

地政府或当地派出所处理，或与永德县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

公室联系（联系人及电话：何佳佳 0883-5212694，13759355996）。

如捡拾后自行拆卸、藏匿或转卖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当事

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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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德县人工影响天气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18 日

JFJ-1A 型火


